
C8 熱帶氣旋及持續大雨應變指引 

學校須特別留意遇有熱帶氣旋及持續大雨時的不同安排。熱帶氣旋一般發展和變化需時，而且影響

較為持久；當教育局因熱帶氣旋影響本港而宣布學校停課，學校應安排學生在安全情況下回家。至

於因持續大雨所造成的惡劣情況，來去都可能十分迅速；因此，在上課期間，即使天文台發出紅色

或黑色暴雨警告信號，學校亦應繼續照常上課，不應立即安排學生回家。 

熱帶氣旋 

遇有熱帶氣旋影響香港，學校應留意電台、電視台或手機應用程式「香港政府通知你」的公布。 

天文台宣佈 應採取行動 注意事項 校務處職員 工 友 

發出一號/三號熱

帶氣旋警告信號 

除非另行通知，否則學校

均 應照常上課。校內考試/

測驗均照常進行。 

若學生因個別情況

未能上學不作處

分，但計缺席。 

照常辦工及留意

熱帶氣旋最新情

況。 

照常工作，注意門

窗開關，水渠暢

通。 

上午 6:00 前發出

八號預警/八號熱

帶氣旋警告信號 

所有學校均應停課 學生不須回校   

上午 6:00- 8:00

期間發出八號預警

/八號熱帶氣旋警

告信號 

學校應開放校舍，同時安排

應變措施 : 

 如學生已回校，校務處

職員或老師會致電家長，通

知家長教育局將宣布停課，

並請家長到校接回子女，中

學生可於家長同意下學生

自行回家。 

 學校會透過網頁及智

能手機應用程式向家長發

放有關訊息。 

班主任協助致電家

長 

已回校員工繼續

工作，直至所有

學生離校後下

班。 

已回校員工繼續工

作，直至所有學生

離校後下班。 

上午 8:00 後發出

八號預警/八 

號熱帶氣旋警 

告信號 

參考備註一<八號預警/八

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學童

回家安排> 

 員工繼續工作，

直至所有學生離

校後下班。 

員工繼續工作，直

至所有學生離校後

下班。 

以三號或以下取代

八號或以上熱帶氣

旋警告信號 

(如常復課) 

假如三號熱帶氣旋警告信

號在上午 5 時 30 分前發

出，學校應恢復上課。 

 請參閱備註二<

颱風後的復工安

排> 

請參閱備註二<颱

風後的復工安排> 



備註一<八號預警/八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學童回家安排> 

小學 

 學校透過網頁及智能手機應用程式向家長發放有關訊息(由副校長撰寫相關訊息，IT 組發

放)。副校長發電郵給同事提醒有關工作安排及相關訊息。 

 於特別室上課的班別立即返回課室。 

 校長/副校長/助理校長安排教師及教學助理到當值崗位(見附件一)。 

 由中央廣播宣佈離校安排，並安排到校家長接子女。 

 班長到校務處拿取該班「紅色/黑色暴雨及颱風下之放學安排」之文件匣(見附件二)。 

 待有關老師到達崗位後，中央廣播：校務處會安排家長到課室接回子女。班主任可按

「紅色/黑色暴雨及颱風下之放學安排」名單安排學生離開，並記錄離校時間。 

 餘下未能聯絡家長/未有家長接回之學生，將安排集中在 G02 室，學生將暫托於學校至

家長到校接回。 

 負責老師到各班接走乘搭校車之學生，並於一樓飯堂集合。小班主任於「紅色/黑色暴雨

及颱風下之放學安排」名單上記錄乘搭校車之學生離開課室的時間。校務處聯絡校車公

司安排接送事宜(包括跨境學童)。 

 所有小學生必須由家長或監護人接走，在家長同意下小學生可由就讀本校中學部之兄姊

攜同放學。 

 名單上沒有列明離校方法的學生，則須到校務處致電家長。 

 班主任完成該班之放學程序後，把整份文件匣及名單交給校務處。 

 

中學 

 學校透過通網頁及智能手機應用程式向家長發放有關訊息(由副/助理校長撰寫相關訊息，

IT 組發放) 。副校長發電郵給同事提醒有關工作安排及相關訊息。 

 於特別室上課的班別立即返回課室。 

 班主任返回自己所屬班別的課室，以電話通知家長到校接子女，並安排該班學生按指示

放學。 

 餘下未能聯絡家長/未有家長接回之學生，將安排集中在 G11 室，學生將暫托於學校至

聯絡到家長。 

 

備註二<颱風後的復工安排> 

校務處職員、教學助理及資訊科技技術員 

 員工當日早上上班時間為 8:00 或以前者，11:00 前除下八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，該校務處

以三號或以下取代

八號或以上熱帶氣

旋警告信號 

(宣佈停課) 

若教育局已公布所有學校

須全日停課，並維持校園

開放，以照顧學生。 

請參閱備註五<特殊情況老

師當值安排> 

 請參閱備註二<

颱風後的復工安

排> 

請參閱備註二<颱

風後的復工安排> 



職員需於兩小時內返回學校，否則不需返回學校。 

 員工當日早上返工時間為 8:00 以後者，12:00 前除下八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，該校務處職

員需於兩小時內返回學校，否則不需返回學校。 

 

工友 

 13:00 前除下八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，工友需於兩小時內返回學校，否則不需返回學校。 

 18:00 前除下八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，夜班工友需於兩小時內返回學校，否則不需返回學

校。 

持續大雨 

以下一般安排在暴雨期間將會適用，而教育局亦會就此發出適當公布： 

暴雨警告信號 應採取行動 注意事項 校務處職員 工 友 

黃色暴雨 除非另行通知，否則所有 

學校（包括幼稚園）均應 

照常上課。校內考試 / 測

驗均照常進行。 

 照常辦工及留

意暴雨警告信

號最新情況。 

照常工作，

注意門窗開

關，水渠暢

通。 

紅色或黑色暴

雨在上午 5:30-

6:00 前發出 

 全日制學校應全日停

課，未離家上學的學

生應留在家中。 

 學校應實施應急措

施，並安排人手(請參

閱備註五<特殊情況

老師當值安排>)照顧 

可能返抵學校的學

生； 同時在安全情況

下，方可讓學生回家。 

 紅色警告信號

下需回校辦

工。黑色警告

信號則不須回

校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紅色警告信

號下需回校

辦工。黑色

警告信號則

不須回校。 

紅色或黑色暴

雨在上午 6:00 

– 8:00 期間發

出 

請參考備註三<照顧已回

校學生的安排> 

老師需於所有學生安全

離校後方能離開。 

紅色警告信號

下照常辦工及

留意暴雨警告

信號最新情

況。黑色警告

信號則不須回

校。 

紅色警告信

號下照常辦

工及注意門

窗開關，水

渠暢通。黑

色警告信號

則不須回

校。 

紅色或黑色暴

雨在上午 8:00-

11:30 期間發

學生應留校繼續上課。直

至正常放學時間。如家長

到校接送子女均經校務處

 照常辦工及留

意暴雨警告信

號最新情況。 

照常辦工及

注意門窗開

關，水渠暢



出 登記後離開。 通。 

紅色或黑色 

在上午 11:30-

12:40 前發出 

學生應留校繼續上課。 

如家長到校接送子女均經

校務處登記後離開。 

請參閱備註四<暴雨下中

學生留校午膳安排> 

小食部於雨季期間需準

備足夠全校乾糧儲備 

照常辦工及留

意暴雨警告信

號最新情況。 

照常辦工及

留意暴雨警

告信號最新

情況。 

 

紅色或黑色 

在下午 1:00 或

以後及 3:40 後

發出 

學生應留校繼續上課，直

至正常放學時間。若放學

時警告訊號仍然生效，家

長到校接送子女均經校務

處登記後離開。若沒有家

長到校接送的學生均需留

校至訊號轉為黃色或除

下。 

 照常辦工及留

意暴雨警告信

號最新情況。 

照常辦工及

留意暴雨警

告信號最新

情況。 

備註三<照顧已回校學生的安排> 

 上午校及全日制學校學生無需上課。  

 未離家上學的學生應留在家中。  

 學校必須保持校舍開放，同時安排應急措施，照顧已返抵學校的學生。  

 如學生在上學途中獲悉停課，宜觀察雨勢、道路、斜坡 或交通情況，以決定是否繼續前往學校。  

 如有家長已帶學生到校，校務處職員或老師會通知家長教育局已宣布停課，並請家長帶子女返

家。 

 已返抵學校的學生應留在校內，學校需保持校舍開放，並照顧已返抵學校的學生。黑色暴雨警

告訊號下，家長必須到校接回子女。 

 如家長未能即時到校接回子女，學生需留校由老師看管至家長到校接回。 

 學校會透過網頁及智能手機應用程式向家長發放有關訊息。(由副/助理校長撰寫相關訊息，IT

組發放) 

備註四<暴雨下中學生留校午膳安排> 

 11:30 校方需就當時情況，處理學生午膳安排。如天文台於 12:40 前除下黑/紅色暴雨警告，學

生仍需留校午膳。 

 班主任需返回所屬班別，並安排學生致電到區內兩間食肆訂午餐(班會須預早組織同學決定所選

的兩所兩間食肆，學生亦可選擇到小食部訂購午餐。 

 班主任需於學期初收取學生$40 以作儲備，若該學年不需使用或有餘款，班主任必須於學年歸

還學生。 

 班主任於午膳時到課室協助分發午餐。 

備註五<特殊情況老師當值安排> 

 因惡劣天氣，教育局宣佈停課，但仍需保持校舍開放，以照顧有需要之學生。 

 每年學期初，安排由居住於學校附近之主任級或以上同事回校協助照顧學生，該名同事可豁免



假期當值。 

其他特殊情況 

學校出現水浸、危險情況，教育局發出即時停課消息。所有教師繼續上課直至校長/副校長宣佈停課，

在安全情況下，方可讓學生回家。待所有學生離校後，所有教職員可以離開。 

 若校舍預期受到破壞，總務組主任、組員(按需要由組長安排人手)及副/助理校長均需回校協助處

理，並安排維修，以確保舍安全。如需人手協助處理，所有中層同事及居住於學校附近同事均需回

校。 

 

特殊情況發通告/訊息流程︰(於 1 小時內完成) 

1) 中小學共用︰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2) 只適用中學/小學使用︰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各學部副校長撰寫通告/訊息內容(中英文版) 

英文科科主任/外籍老師覆校英文版 

各學部校長審閱 

各學部 IT 組發

 

中學副校長撰寫訊息內容(中英文版) 小學副校長確定訊息內容 

兩位校長審閱 

小學 IT 組發布 



 

(附件一) 

紅色/黑色暴雨及颱風下之放學安排 

當值老師之崗位及工作表 

當值老師 崗位 工作 

副校長 校務處 - 中央宣佈。 - 協調各部門工作 

IT 組組長 IT 組 - 透過網頁及智能手應用程式向家長發放有關訊息。 

非班主任及 TA 小學大門 - 維持大門暢通。 - 提示家長經前梯上班房接回學生。 

非班主任及 TA 有蓋操場 - 維持有蓋操場秩序。 - 提示家長經有蓋操場離開。 

小一級主任 1/F (小學) - 維持中梯及走廊暢通。 - 提示家長經中梯離開。 

小二級主任 2/F (小學) - 維持中梯及走廊暢通。 - 提示家長經中梯離開。 

小三級主任 3/F (小學) - 維持中梯及走廊暢通。 - 提示家長經中梯離開。 

小四級主任 4/F (小學) - 維持中梯及走廊暢通。 - 提示家長經中梯離開。 

小五級主任 5/F (小學) - 維持中梯及走廊暢通。 - 提示家長經中梯離開。 

小六級主任 6/F (小學) - 維持中梯及走廊暢通。 - 提示家長經中梯離開。 

非班主任及 TA 校車隊(如有) - 帶領校車到候車處。 - 跟車 

非班主任 2 名 - - - - - 檢查各樓層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(附件二) 

紅色/黑色暴雨及颱風下之放學安排 

班主任： 
乘搭校車 

家長到 

校接回 

同校中學兄姊接回 
離校時間 

(該日使用) 
備註 

家長於 

校車上 

落處接回 

家長到 

校接回 
  姓名 班別 姓名 

1                 

2                 

3                 

4                 

5                 

6                 

7                 

8                 

9                 

10                 

11                 

12                 

13                 

14                 

15                 

16                 

17                 

18                 

19                 

20                 

21                 

22                 

23                 

24                 

25                 

26                 

27                 

28         

29         

 30                 

請於適當位置加上 '√'及填上有關資料。 

    

 


